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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5 年 11 月 24 日以短

信及邮件的方式发出 2015 年第八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25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董事张力群先生、叶文治先生、王芝强先生以

及独立董事陈友春先生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向董事会递交书面辞职报告，其中

董事张力群先生、叶文治先生、王芝强先生辞职报告在送达董事会时生效，独立

董事陈友春先生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前将继续履职。因此，本

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6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6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1、《关于豁免公司 2015 年第八次董事会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和表决，同意豁免公司 2015 年第八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期

限，并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25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2015 年第八次董事

会会议。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2、《关于由公司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方制定的重整

计划草案》的议案 

截至目前，公司重整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因此拟向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管理人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方制作的《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重整

计划草案》，按照《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的规定开展后续

重整工作。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3、《关于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重整期间在管理人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

和营业事务》的议案 

2015 年 9 月 15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深中法破字第 100 号

《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受理申请人长城（德阳）新兴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提出的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截至目前，公司重整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

主要包括：（1）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调查摸底；（2）与主要债权人、股

东进行沟通，取得其对公司重整工作的支持；（3）与重整投资人就公司重整方案

和后续经营发展规划进行了讨论并制定了初步方案；（4）依法制定员工安置预案；

（5）制定重整期间维稳工作方案；（6）对公司现有的财产进行合理管理，努力

实现公司财产的保值增值。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4、《关于聘任陈辉汉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因公司总经理闻心达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职，为了公司正常管理运营的需要，

拟聘任陈辉汉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结束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陈辉汉先生简历附后。 

5、《关于聘任王青峰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由于公司财务总监空缺，为提高公司的运营管理效率，公司拟聘请王青峰为

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王青峰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6、《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董事张力群、叶文治、王芝强、独立董事陈友春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

向董事会提出辞职，以及独立董事郭文杰已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向董事会提出

辞职，本次董事会提名陈辉汉、李凤鸣、朱季成担任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提名蒋涛、张松旺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须提

交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详细情

况请见《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 4、议案 5、议案 6 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细内

容请见本公司同日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2015 年 11 月 25 日 

 

 

 

 

 

 

 

 

 

 

 



附件 

一、陈辉汉简历 

陈辉汉，男，1965 年出生，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MBA 和计算机科学系学士。

曾担任新锐国际广州分公司总经理、北京申水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富基

旋风科技有限公司营运总裁、珠穆朗玛（电商）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 

陈辉汉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

间无关联联系，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总经理的情形。 

二、王青峰简历 

王青峰，男，1971 年出生，本科学历。1993 年至 1996 年就职于广州市汽

车集团公司财务部资金科；1997 年于广州合纵世纪房地产公司任职财务总监工

作；1998 年于广州市横石饮用水公司担任财务部经理；2008 年 11 月任吉福连

锁配送有限公司广州总经理，负责广州公司的经营管理；2013 年 10 月至今，任

广州市龙仕饮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王青峰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

间无关联联系，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情形。 

三、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陈辉汉简历 

陈辉汉，男，1965 年出生，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MBA 和计算机科学系学士。

曾担任新锐国际广州分公司总经理、北京申水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富基

旋风科技有限公司营运总裁、珠穆朗玛（电商）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 

陈辉汉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

间无关联联系，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2、李凤鸣简历 

李凤鸣，男，1979 年出生，中山大学专科毕业。曾任广州番禺超能机电机



电工程有限公司部门经理、广州威能机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和广州康昌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李凤鸣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

间无关联联系，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3、朱季成简历 

朱季成，男，1981 年出生，中山大学本科毕业，曾任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西门子数字程控通信系统有限公司 BD 经理、广东顺

德优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广州市卓诺思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广东

蓝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朱季成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

间无关联联系，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4、蒋涛简历 

蒋涛，男，1968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师，曾在中国

重汽集团济南汽车制造总厂、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济南出口加工区

管理局、济南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工作，现任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蒋涛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

无关联联系，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5、张松旺简历 

张松旺，男，1972 年 10 月出生，九三学社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在职本科学

历，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价格鉴定师、中国注册拍卖师。曾

在山东房地产集团公司、山东中鲁会计师事务所、山东振泉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

所、山东国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山东国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作，现任山

东省济南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社会新阶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



山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理事、全国会员代表、中天运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山东分所总经理。 

张松旺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

间无关联联系，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